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汤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成立汤原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

自查验收小组的通知

县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黑龙江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验收实施方案》，认真做好我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自查验收工作，县政府决定，成立汤原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自查验收小组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组  长：张鹏宇  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 

副组长：王  勇  县财政局局长

汪  平  县水务局局长

李明坤 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金永焕  县发改局副局长

成  员：宁福刚  县财政局副局长

丛海涛 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

裴跃昌  县水务局党组成员

吴红梅  县财政局农业股股长

靳  闯  县发改局科员

刘振明  县水务局科员

李  为  县农业农村局科员

二、工作要求

1.各成员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，严格贯彻落实《黑龙江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验收实施方案》相关要求，联合做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自验收工作。

2.各成员单位要在完成自查验收的基础上，超前谋划，按照《黑龙江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验收实施方案》中，关于复核验收的时间节点和相关要求，积极做好准备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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